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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 

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

七届理事会、常务理事会、监事会、会长、副会长、

秘书长产生办法 

 

为做好机电商会第七届理事会及机电商会负责人的换

届选举工作，根据《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负责人任职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和《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章程示范文本（试行）》

要求,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 会员代表 

（一）会员代表条件 

自愿担任本会第七届会员代表，遵守商会章程，履行会

员义务。 

（二）会员代表名额分配 

理事候选人为当然会员代表候选人。会员代表总数不超

过 400 名。会员代表数量按照行业规模和行业所涵盖的会员

数量比例确定，同时兼顾地区、企业性质和企业类型的均衡

分布。 

（三）会员代表产生办法和程序 

1、产生会员代表候选人名单 

会员代表候选人名单采取自荐、行业推荐两种方式从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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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中产生。商会常设机构根据自荐、推荐情况提出初步名单，

报请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审定。 

2、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，在本会网站公示一周；  

3、在商会网站上公布会员代表名单，会员代表资格生

效。 

二、理事会 

（一）理事单位条件 

1、为本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代表； 

2、自愿担任本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，遵守商会章程，

履行会员义务； 

3、近三年机电产品进、出口达到较高水平，在本地区、

本行业居于领先地位； 

4、热心商会工作，并积极承担行业建设工作。 

（二）理事单位名额分配 

商会会长、副会长(专职/兼职)、秘书长为当然理事。

理事总数不超过 200 名。理事数量按照行业规模和行业所涵

盖的会员数量比例确定，同时兼顾地区、企业性质和企业类

型的均衡分布。 

（三）理事产生办法和程序 

1、产生理事单位候选名单 

第七届理事单位候选名单采取自荐、行业推荐两种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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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会员代表中产生。商会常设机构根据自荐、推荐情况提出

初步名单，报请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审定； 

2、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，商会向中央和国家机关

工委行业协会商会党建工作部报送七届理事候选人名册； 

3、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核准后，召开会员代表大会，

采用现场不记名投票方式，得票超过应到会会员代表人数

1/2 以上者当选为商会七届理事； 

4、选举结束后 20 日内，将七届理事的选举结果报中央

和国家机关工委行业协会商会党建工作部审核。审核通过后，

报民政部门备案； 

5、在商会网站和刊物上公布当选的七届理事单位名单。 

 

三、常务理事会 

（一）常务理事单位条件 

1、为本会第七届理事会成员； 

2、自愿担任本会第七届常务理事，遵守商会章程，履

行常务理事义务； 

3、近三年机电产品进、出口达到较高水平，在国内居

行业领先地位，有较高的行业知名度； 

4、热心商会工作，并积极承担行业工作。 

（二）常务理事单位名额分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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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会会长、副会长(专职/兼职)、秘书长为当然常务理

事。常务理事总数不超过 51 名。常务理事数量按照行业规

模和行业所涵盖的会员数量比例确定，同时兼顾地区、企业

性质和企业类型的均衡分布。 

（三）常务理事单位产生办法和程序 

1、产生常务理事单位候选名单 

七届常务理事单位候选名单采取自荐、行业推荐两种方

式从七届理事单位候选名单中产生。商会常设机构根据自荐、

推荐情况提出初步名单，报请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审定； 

2、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，商会向中央和国家机关

工委行业协会商会党建工作部报送七届常务理事候选人名

册； 

3、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核准后，经七届一次理事会采

用现场不记名投票方式选举，得票数超过应到会理事人数三

分之二以上者当选为常务理事； 

4、选举结束后 20 日内，将常务理事的选举结果报中央

和国家机关工委行业协会商会党建工作部审核。审核通过后，

报民政部门备案； 

5、在商会网站和刊物上公布当选的七届常务理事单位

名单。 

四、会长、副会长(专职/兼职)、秘书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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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会长、副会长(专职/兼职)、秘书长条件 

1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，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，坚

决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； 

2、遵纪守法，勤勉尽职，个人社会信用记录良好； 

3、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、经验和能力，熟悉行业情况，

在本会业务领域有较大影响； 

4、身体健康，能正常履责，会长、副会长(专职/兼职)

年龄不超过 70 周岁，秘书长为专职，年龄不超过 70 周岁；  

5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； 

6、能够忠实、勤勉履行职责，维护本会和会员的合法

权益； 

7、为本会第七届常务理事会成员，无法律法规、国家

政策规定不得担任的其他情形。 

（二）会长、副会长(专职/兼职)、秘书长产生办法和

程序 

本会设会长 1 人，副会长(专职/兼职)23 人，专职秘书

长 1人。会长、秘书长不得兼任其他社会团体的会长、秘书

长。会长和秘书长不得由同一人兼任，不得来自同一会员单

位。 

1、在换届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，按民政部《全国性行

业协会商会负责人任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民发〔2015〕16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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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及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的有关规定，从第七届常务理事

会候选名单中提名本会会长、副会长(专职/兼职)、秘书长

人选。  

2、通知被推荐单位或人选按照《中央国家机关行业协

会商会负责人审核办法》要求提供有关材料，包括： 

（1）《协会商会负责人政治审核表》； 

（2）《社团法定代表人登记表》; 

（3）《社会团体负责人备案表》（由民政部提供）； 

（4）由公安系统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； 

（5）由人民银行系统出具的个人征信报告，如是企业

法人，还要提交由人民银行系统提供的所在企业征信报告； 

（6）负责人候选人简介。 

3、商会向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行业协会商会党建工作

部报送《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第七届理事会会长、副会

长(专职/兼职)、秘书长候选人名册》、《行业协会商会负责

人政治审核表》、《社团法定代表人登记表》、《社会团体负责

人备案表》（由民政部提供）、《行业协会商会负责人有无违

法犯罪记录证明》、《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个人或企业信用

报告》、负责人候选人简介等材料。 

4、经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行业协会商会党建工作部核

准后，在换届前 15 日将第七届理事会会长、副会长(专职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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兼职)、秘书长等候选人信息向全体会员公示，公示期为 7

天。 

5、公示后，经七届一次理事会以无记名方式投票，等

额选举出第七届理事会负责人，得票数超过应到理事人数三

分之二以上者当选。 

6、选举结束后 20 日内，将会长、副会长(专职/兼职)、

秘书长的选举结果报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行业协会商会党

建工作部审核。审核通过后，商会报民政部门备案。 

7、在商会网站和刊物上公布当选的商会负责人名单。 

五、监事会 

本会章程规定，本会设监事会，由 3 至 5 名监事组成，

其中监事长 1名、副监事长 1-2 名。 

（一）监事条件 

1、自愿担任本会第七届监事会监事，承诺积极承担监

事责任并履行义务，公道正派，按国家有关规定和本会章程

积极监督和推动本会工作。 

2、监事长和副监事长年龄不超过 70 周岁。 

（二）监事、监事长、副监事长产生办法 

1、监事名单采取自荐、行业推荐两种方式从会员及相

关机构或个人中产生。商会常设机构根据自荐、推荐情况提

出初步名单，报请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审定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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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，在换届前 15 日向全体会员

公示，公示期为 7天。 

提交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。采取无记名方式投票、

等额选举，候选监事得票数超过应到会人数三分之二以上者

当选。 

2、当选监事组成监事会并推举产生监事长、副监事长。 

3、在商会网站和刊物上公布当选的监事名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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